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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、防止腐败，对立良好的形象，保证学院建设与发展事业的顺利进行，根据学校党委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相关规定，结合我院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
1、 按照上级规定，学院党风廉政建设实行“支部统一领导，党政齐抓共管，纪检委员组织协调，分管领导各负其责”的党风廉政建设领导机制和工作格局，我院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在党支部统一领导下，实行党政一把手负总责，分管领导各负其责的领导责任制度。           
二、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现任责任制，每年年终按规定向学校党委报告落实情况，自觉接受上级组织检查和考核。 
三、严格财务管理，实行财务交叉签字制度，不设帐外帐。 
四、学院重大建设及采购事项，实行集体研究决定制度，并按规定程序实行招投标。 
五、执行院务公开制度，定期向全院教职工报告各项工作情况。 
六、在职称评定、评先、评优及关系到师生切身利益的有关事项上实行公示制度，接受质疑。 
七、严格遵守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，不赠送和收受礼品礼金、有价证券等。 
八、遵守党纪国法，认真检查党支部党风党纪和廉政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，及时整改。 
九、自觉接受党内外群众的民主监督与民主评议。 
十、如有违规行为，将按上级相关规定给予处理。
